三明市教育医疗领域博（硕）士生导师
工作补助发放办法

根据中共三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三明市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推进“2+3+N”人才专项行动方案》（明委人才〔2022〕1号）要求，落实鼓励在读研究生意向留明工作相关措施，特制订本办法。
一、发放范围
带领在读研究生及博士后，在全市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研教学一线或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教学实习视导、临床教学或科研活动等的教育医疗领域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二、补助标准
自《行动方案》下发之日起（2022年4月22日），在明开展教学实习视导、临床教学或科研活动期间分别给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每人每月5000元、3000元的工作补助。在明开展教学实习视导、临床教学或科研活动不满20个工作日按实际工作日（250元/天、150元/天）发放。
三、办理程序
（一）网络申报。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教学实习视导、临床教学或科研活动的在明所在单位（以下简称“申报单位”）填写《三明市教育医疗领域博（硕）士生导师工作补助申请表》，经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连同以下申报材料扫描上传至申报系统，通过“三明市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https://rcfw.smiid.cn/）在线申报。
申报材料：
1.教育领域导师工作补助申报材料：身份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博（硕）士生导师的聘书及学校证明；指导研究生情况（附作为导师或指导组成员所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情况证明）；职称证（含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任证书）复印件；导师和研究生在本地区公立中小学、幼儿园的在校天数证明。
2.医疗领域导师工作补助申报材料：导师身份证复印件、研究生身份证复印件；导师资质证明文件、当年度招收研究生证明文件或佐证材料、导师和研究生在本地区公立医疗机构的在院天数证明。
（二）窗口初审。申报单位所在地人才服务窗口对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核，并对申报对象是否符合政策支持条件提出初步意见；对不符合或材料不完整的，退回申报单位。办理期限为5个工作日。
（三）审核、公示。人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期限为5个工作日。对审核无异议人选，在人社部门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四）发放补助。公示无异议的由人社部门向同级人才办、财政部门申请补助资金，并将补助资金拨付给申报单位，由申报单位发放至博（硕）士生导师。
四、其他事项
（一）申报单位需在“三明市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https://rcfw.smiid.cn/）“服务大厅”“项目申报”上注册账号，进行网络申报。工作补助每半年申报一批，于每年6月或12月申报。
（二）博（硕）士生导师工作补助实行市、县分级负责原则，即市本级所属申报单位的补助资金由市财政负责，县（市、区）所属申报单位的补助资金由县（市、区）财政负责。工作补助不计入导师年薪收入（绩效工资）总额。
（三）申报单位每年对全年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工作成效进行评估，提出意见建议。
（四）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办、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负责解释。









三明市教育医疗领域博（硕）士生导师
工作补助申请表
	姓名
	
	性   别
	
	民族
	
	一寸彩色
(相片)

	籍 贯 地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职称
	
	专业领域
	
	

	毕业院校
	

	工作单位
	

	来明从事活动
	1.教学实习视导  □   
2.临床教学  □ 
3.科研活动  □ 
4.其他             

	在明工作起止时间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来明所带博（硕）士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学位、专业）
1.
2.
3.
……

	补助金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

	申报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三明市教育医疗领域留明工作
博士毕业生学费补助发放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三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三明市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推进“2+3+N”人才专项行动方案》（明委人才〔2022〕1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落实鼓励在读博士研究生意向留明工作相关措施，特制订本办法。
一、发放范围及补助标准
自《行动方案》下发之日起（2022年4月22日），跟随导师在我市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研教学一线或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教学实习视导、临床教学或科研活动，且毕业后留在我市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研教学一线或公立医疗机构工作，符合教育医疗紧缺急需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学费补助3万元。
二、办理程序
（一）网络申报。用人单位当年或次年12月31日前填写《三明市教育医疗领域留明工作博士毕业生学费补助申请表》，经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连同以下申报材料扫描上传至申报系统，通过“三明市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https://rcfw.smiid.cn/）在线申报。
申报材料：①博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学信网、学位网证明；②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③在我市缴纳养老保险的相关凭证。
（二）窗口初审。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才服务窗口对申报材料完整性及是否在我市缴纳养老保险进行初步审核，并对申报对象是否符合政策支持条件提出初步意见；对不符合条件或材料不完整的，退回用人单位。办理期限为5个工作日。
（三）审核、公示。人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办理期限为5个工作日。人社部门审核后在人社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四）发放补助。经网络公示无异议后，人社部门向同级人才办、财政部门申请补助资金，并将补助资金拨付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发放给博士毕业生。
三、其他事项
（一）用人单位需在“三明市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https://rcfw.smiid.cn/）“服务大厅”“项目申报”上注册账号，进行网络申报。
（二）博士毕业生学费补助实行市、县分级负责原则，即市本级所属用人单位的博士学费补助资金由市财政负责，县（市、区）所属用人单位的博士学费补助资金由县（市、区）财政负责。博士毕业生在我市就业服务期未满离职的，需要退回一次性学费补助3万元。
（三）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办、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卫健委负责解释。


三明市教育医疗领域留明工作
博士毕业生学费补助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一寸彩色
(相片)

	籍贯地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到明工作时间
	

	博士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专业
	
	毕业时间、学位获得时间
	

	跟随导师姓名、工作单位和职称
	

	社保缴纳时间
	从   年   月始至   年   月

	学费补助金额
	3万元

	用人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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